
 

仝
立
胎
借
銀
字
人
高
美
海
口
庄
洪
戇
平
、
四
吉
兄
弟
等
。
有
承
先
叔
父
自
置
明
典
過
陳
家
水

田
壹
叚
，
貫
在
本
庄
東
势
、
西
勢
，
其
四
至
界
址
甲
聲
水
份
，
併
納
業
主□

租
粟
等
件
，
俱

各
登
載
上
手
典
契
字
內
明
白
。
今
因
乏
銀
費
用
，
兄
弟
仝
議
愿
將
此
田
出
借
，
先
問
房
親
人

等
不
欲
承
借
，
托
中
引
就
與
本
保
四
塊
厝
庄
陳
瑪
瑙
覌
手
內
為
胎
借
出
佛
銀
伍
拾
大
員
正
，

每
員
柒
銭
，
其
銀
即
日
仝
中
交
收
足
訖
。
面
約
每
員
每
年
至
六
月
季
，
愿
貼
乾
淨
利
息
各
叁

斗
，
計
共
利
粟
拾
伍
石
。□

收
成
之
日
，
經
風
扇
淨
付
瑙
覌
收
量
，
不
敢
淡
冇
，
亦
不
敢
拖

欠
升
合
，
如
有
施
欠
升
合
，
將
田
付
瑙
覌
起
耕
招
佃
，
收
租
抵
利
，
不
敢
異
言
滋
事
。
倘
若

要
備
還
，
至
拾
月
半
為
準
，
如
至
期
無
銀
可
還
，
田
依
舊
付
銀
主
掌
管
不
敢
阻
擋
。
保
此
田

係
是
平
兄
弟
承
先
叔
父
物
業
，
與
別
房
親
人
等
無
干
，
亦
無
典
借
他
人
，
及
來
歷
不
明
為
碍
，

如
有
不
明
等
情
，
平
兄
弟
出
首
抵
當
，
不
干
銀
主
之
事
。
此
係
仁
義
交
関
，
二
比
两
愿
，
各

無
反
悔
。
恐
口
無
憑
，
今
欲
有
憑
，
仝
立
胎
借
銀
字
壹
紙
，
併
上
手
典
契
伍
紙
，
共
陸
紙
，

付
執
為
炤
。 

 

 
 

即
日
仝
中
交
收
過
胎
借
銀
字
內
佛
銀
伍
拾
大
員
正
，
計
平
叁
拾
伍
两
完
足
，
再
炤 

。 

 

批
明
倘
若□

□

田
遭
風
水□

□
□

別
段
照
租
踏
納
利
，
不
干
銀
主
之
事
，
再
炤
。 

 
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代
書
人 

李
淵
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為
中
人 

功
兄
文
琴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戇
平 

同
治
陸
年
拾
月 

 
 
 
 
 
 
 

日
仝
立
胎
借
銀
字
人 

洪
四
吉 

 


